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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人社办〔2020〕10号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关于征集2020年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

工程高级研修项目选题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两江新区组织人事部、万盛经济区人力社保局，市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人事（干部）处，大型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部门，有关行业学会（协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征集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年高级研修项目选题的通知》（人社厅函〔2020〕1号）和《重庆市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施方案》（渝人社发〔2012〕134号）要求，市人力社保局将推荐上报一批国家级高级研修项目，组织实施一批市级高级研修项目，现就征集选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题范围

（一）围绕我市支柱产业、重点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大数据智能化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以《重庆市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施方案》中明确的相关行业领域为主，结合地方和行业发展需求；

（三）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推广项目，科技成果产业化关键技术；

（四）助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二、申报流程

（一）各相关单位根据上述选题重点，结合本地本行业领域实际提出研修选题，选题属国家级高级研修项目的填写《2020年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国家级高级研修项目选题申报表》，选题属市级高级研修项目的填写《2020年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市级高级研修项目选题申报表》，需特殊说明的附相关资料。

（二）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综合评选，择优确定推荐上报选题和市级研修选题。

（三）下达2020年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市级高级研修计划。

三、有关要求

（一）国家级高级研修项目的学员面向全国招收，一般应是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在企事业单位有关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研修时间为5天左右，每期学员70人左右，并应在2020年11月15日前完成办理。国家级高级研修项目经费由中央财政专项资助，除往返交通费由学员承担外，不收取任何费用。项目完成后按有关财务规定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报销，每期研修项目资助资金上限为17.5万元。

（二）市级高级研修项目的学员主要面向全市相关行业领域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研修时间不少于4天，每期学员60名左右。市级高级研修项目经费由市财政给予资助，除学员住宿费和往返交通费由学员自理外，不再收取其它费用。有条件的区县和部门应积极争取同级财政和市级主管部门配套经费支持。

（三）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高级研修项目的申报需求调研工作，特别是要加强与市级主管部门沟通衔接，积极争取支持。

（四）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填写项目申报表，于2020年2月10日前报送至市人力社保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并同时报送电子版。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袁杰、苏赋，88152120、86868884（传真），邮箱：532221590@qq.com。

附件：1．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20年国家级高级

         研修项目申报表

2．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20年市级高级研修

   项目申报表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2020年国家级高级研修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备注：最多录入100字

	研修目的和作用
	备注：最多录入500字

	研修内容和方式
	备注：最多录入500字

	授课专家情况
	备注：最多录入500字

	培训对象
	备注：最多录入100字

	办班时间和地点
	　

	申报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传真
	
	邮 箱
	

	
	地址
	
	邮 编
	

	承办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传真
	
	邮 箱
	

	
	地址
	
	邮 编
	

	开户名称：               账    号：

开 户 行：               银行联行号：


附件2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2020年市级高级研修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选题名称
	备注：最多100字

	承办目的和作用
	备注：最多500字

	研修内容和方式
	备注：最多500字

	授课专家情况
	备注：最多500字

	培训对象和人数
	备注：最多100字

	承办单位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预计费用
	
	需资助费用
	

	收款单位账户名、开户行、账号
	

	承办单位负责人
	
	办公电话
	

	承办单位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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